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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鲁高法〔2018〕72 号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

服务保障“四减四增”工作的意见

各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、青岛海事法院:

为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及全国、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，

服务保障我省“四减四增”工作目标实现，加快推进生态山东建

设，按照省委部署要求，结合全省法院工作实际，制定以下意见。

一、服务保障结构调整

1.助推产业结构调整。充分发挥审判执行职能，妥善运用破

产、和解、调解等手段，促进钢铁、电解铝、火电、建材、地炼、

焦化等产业生产要素优化组合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。依法审理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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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企业关停并转的劳动争议、拆迁纠纷、产权纠纷案件，准确适

用执行转破产程序，有效处置“僵尸企业”，促使过剩产能、落

后产能的企业平稳有序退出市场。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的司法保

护力度，强化核心技术及科技创新成果的权利保护，促进新兴产

业的发展壮大。

2.助推能源结构调整。妥善审理涉及风能、太阳能和核电、

地热能、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案件，保护和

鼓励新能源产业发展。加强碳排放权、用能权、水权交易过程中

的法律适用研究，依法认定涉及新能源交易中的合同效力，规范

新能源产权交易行为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。

3.助推交通运输结构调整。依法惩处铁路、公路、水路运输

中涉黑性质犯罪，支持行政部门依法打击柴油货车超标排放等行

为。妥善审理铁路、内河航运建设中征地搬迁纠纷以及运输合同

案件，引导企业逐步减少柴油货车等高污染公路运输，推动提高

大宗货物铁路运输比例，形成良好的交通运输结构。

4.助推农业投入结构调整。依法惩处违法销售、储存和使用

禁用高毒农药和非法生产经营假冒伪劣化肥等行为，推动减少化

肥农药使用量，增加绿色无害有机肥投入。依法审理执行农业面

源污染防治案件，推动生活垃圾、畜禽养殖等多种污染集中处置

和无害化治理，建设美丽宜居乡村。

二、积极参与污染防治攻坚战

5.推动打赢蓝天保卫战。积极参与打赢蓝天保卫战，加大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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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区域的大气污染纠纷案件审理执行力度，依法审理涉京津冀

及周边重点区域大气污染纠纷案件，支持监管部门依法对违规销

售超标燃油和“散乱污”问题的治理。强化国土绿化和扬尘管控

方面的案件审理执行，推动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，明显增强全省

人民的蓝天幸福感。

6.推动打好碧水保卫战。加大对环渤海区域、黄河三角洲、

微山湖等重点水域的水污染纠纷案件审理执行力度，贯彻实施水

污染防治行动计划，推动落实河长制。支持政府和企业解决济南、

淄博等地饮用水源地污染问题整改，参与城市黑臭水体治理、渤

海综合治理攻坚战，加快工业、农业、生活污染源和水生态系统

整治，不断改善全省水环境质量，提升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。

7.推动打好净土保卫战。严格落实修改后的土壤污染防治法，

强化土壤污染纠纷案件审理，探索多样化责任承担方式，加大土

壤污染案件执行力度，促进污染地修复和再利用。依法惩处非法

转移、倾倒、利用和处置固体废物和垃圾等违法犯罪行为，加强

土壤污染的源头治理，让老百姓吃得放心，住得安心。

三、推动生态保护与修复

8.加强海洋生态司法保护。积极参与海洋强省建设行动，推

动海洋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。依法审理涉及入海污染源、海域养

殖、海洋垃圾、石油泄漏、围填海和岸线开发等引发的纠纷，支

持海洋主管部门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。加强渤海、黄海海

域生态保护，对禁止开发区域的建设合同依法确认无效，监督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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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越权审批海洋开发建设行为。支持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

区建设，加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司法保障力度。

9.加强自然保护区生态资源司法保护。坚守生态保护红线，

助力解决东营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、泰山自然保护区违

法养殖、滥砍滥伐等突出问题，支持政府依法查处自然保护区、

生态功能区违法建设、违法采矿等问题，推进我省重点区域和重

要生态系统保护。妥善处理好涉及矿业权、林业权等自然资源用

益物权纠纷及涉及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股权转让、承包、合作、

出租、抵押等案件，确保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。

10.加强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。坚决惩治非法捕捞水产品、非

法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、非法狩猎、交易野生动植物制品等违

法犯罪行为。依法审理涉及湿地、林地、候鸟迁徙地等生物多样

性保护的案件，强化生态破坏者的法律责任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

谐。

四、发挥司法引领作用

11.发挥“精品案”教育引导作用。努力打造精品案件，通过

典型案件审理，严格落实违法者的刑事、民事、行政责任，充分

发挥司法的惩罚、救济和监督功能，释放出违法担责的强烈信号，

督促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，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自觉

保护生态环境，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。

12.开展司法建议工作。结合案件审理，总结分析推进“四减

四增”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采用非诉讼、低成本的方式，有针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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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地向党委政府、行政机关、企业单位和个人提出法律意见和建

议，完善工作措施，堵塞管理漏洞，促使企业承担保护环境的社

会责任。

13.推动公众参与。对于涉及“四减四增”推进中的重大案件，

要主动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及社会公众旁听庭审，积极选任

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。通过庭审直播、裁判文书上网、召开

新闻发布会、发布典型案例等形式，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，

推动全社会积极参与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。

五、健全完善工作机制

14.推进立案、审判与执行衔接机制。依法受理公益诉讼、生

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各类生态环境保护案件，畅通公益诉讼案件审

理后直接移送执行的渠道，健全完善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体系。加

大生态环境保护案件的执行力度，探索原态修复、代偿修复、替

代修复、异地修复、公益修复等方式，形成多层修复、立体保护

的生态修复模式。

15.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机制。加快推进环境司法专业化

建设，探索推动实行由专门审判机构或者审判团队集中审理环境

资源刑事、民事和行政案件的审理模式，逐步推进跨行政区域集

中管辖环境资源案件，为“四减四增”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

集约高效的司法保障。

16.推动建立多元共治机制。积极争取党委领导、人大监督和

政府部门的支持，发挥行政调解、人民调解、行业调解、仲裁等



— 6 —

非诉讼机制作用，推动建立由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机关、司法行

政机关以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参与的工作机制，形成推进“四减

四增”和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合力。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
2018年9月14日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秘书科 2018年 9月17日印发


